
柳林县司法局关于公开征集违规异地

执法、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

检查、乱查封等问题线索的公告

为全面加强行政执法监督，进一步贯彻和深化群众身边

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求，优化营商发展环境，

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切实解决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的

违规异地执法、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检查、

乱查封等问题。现决定在全县公布行政执法监督投诉举报受

理方式，并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征集范围

（一）违规异地执法问题：重点征集未经法定程序批准

跨区域执法、超越管辖权限执法、未按规定程序开展异地执

法等问题。

（二）趋利性执法问题：重点征集将罚款与绩效考核挂

钩、将罚款数额与部门利益挂钩，下达或变相下达罚没指标、

执法数量考核指标、非税收入任务；以罚款进行创收，违规

预收、私自截留罚没款，以及背后存在的政绩观错位、以权

谋私等问题。

（三）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检查、乱查封问题：重点征

集未按规定标准收费，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或扩大收费范围等；

罚款依据适用不准确，随意确定罚款额度，存在同案不同罚

等；同一事项多头检查、重复检查，检查标准、程序不明确，

随意检查等；超权限、超范围、超额度、超时限查封等问题。



二、举报方式

受理举报电话：0358-4027699

受理举报邮箱：llsfjfzg@163.com

来信地址：柳林县司法局法制股（708 办公室）

三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受理范围主要为公告征集范围中明确的突出问题

相关线索。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问题，请依法依规向有关

部门提出。已进入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程序的，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提供的线索应具备真实性、客观性和可查性。需

详细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执法单位、具体执法行为

表现等关键信息，并尽可能附上相关证据材料，如执法文书、

照片、视频、证人证言等，以便后续核查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反映或举报问题线索，提倡实名举报并留下联系

方式。对举报者、提供线索者的相关信息将严格保密，依法

保护。

特此公告

柳林县司法局

2026 年 3 月 19 日


